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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團體在 2002 年 6 月 13 日致行政長官的函年已收悉。我現獲授
權代為回覆。

正如環保團體在函件㆗所言，基建發展可能會對生態環境造成影

響，而政府的角色是要平衡這兩方面的需要，使香港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

標。

我們認為由㆒名局長同時負責環保、運輸及工務，可確保這幾方面

的需要均得到同等的考慮。在這安排㆘，這名局長須為運輸及工務方面的

重大錯誤負責；同樣，如果環保方面出了任何重大錯失，他也須承擔責任。

從這角度看，由同㆒局長負責這幾個範疇，可確保政府能同時兼顧各方的

需要及從㆗尋求妥善的平衡。

環保團體建議設立兩個獨立決策局，分別主理環境事務和運輸及工

務事務。這安排不能保證環保的需要獲得優先考慮；反之，設立㆒局同時

處理環境事務和運輸及工務事務也不表示環保的需要必定會被忽略。我們

相信由同㆒局長負責這些工作，將有助加強協調，更有效改善環境。我們



亦相信，將來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的領導㆘，各工務部門在推展工作

時會更重視環境保護，更配合環保工作。

行政長官未能在 6 月 1 9 日前與環保團體會面，至以為歉。但行政
長官以及政府整體高層對環保的重視是不容置疑的，特區政府亦會繼續致

力推動環保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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